
关于开展 2024 年度西藏自治区创新型中小企业

评价工作的通知

各地（市）经济和信息化局、藏青工业园区管委会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区党委、政府关于支持中小企业健康发

展的决策部署，持续深入做好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工作，

促进中小企业创新转型发展。根据《关于印发〈西藏自治区

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实施细则（暂行）〉的通知》（藏

经信发〔2023〕34 号，以下简称《实施细则》），现就开展

2024 年度西藏自治区创新型中小企业评价工作相关事宜通

知如下：

一、申报条件

申报企业应符合《实施细则》的相关要求，且符合西藏

自治区创新型中小企业评价标准。

二、申报时间

2024 年 1 月 8 日至 3 月 15 日。

三、申报程序

（一）按照企业自愿申报原则，符合条件的企业登录优

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平台（https://zjtx.miit.gov.cn/）

填报相关企业信息及佐证材料。



（二）申报企业按照《实施细则》附件 7 中“优质中小

企业认定纸质材料清单--创新型中小企业评价佐证材料”要

求，将纸质版申报材料报属地中小企业主管部门、藏青工业

园区管委会。相关地（市）中小企业主管部门、藏青工业园

区管委会对企业申报材料进行审核，对推荐企业填写《创新

型中小企业评价情况汇总表》（附件 3），出具审核意见报

自治区经济和信息化厅。

四、申报材料

（一）申请评价的企业，需严格按照《实施细则》的相

关要求填写《西藏自治区创新型中小企业自评表》（附件 1）,

按照要求提交相关证明材料。

（二）申报材料要求 A4 纸正反面印刷，一式 1 份胶装

成册（初审通过后接到通知企业再补交 4 份申报资料），另

附电子版 1 份。

五、申报要求

（一）严格申报纪律。申报单位须按规定如实报送相关

材料并填写《项目申报材料真实性承诺书》（附件 2），不

按程序申报、弄虚作假、编造骗取评价资格的，一经发现，

将连续三年取消申报资格。

（二）规范申报程序。各地（市）中小企业主管部门、

藏青工业园区管委会要严格按照文件规定，严格把关，择优



上报。申报资料要规范、完整，复印件必须清晰，否则视为

不合格申报材料。

（三）积极组织申报。为提升企业创新水平，促进中小

企业做优做精，各地（市）中小企业主管部门、藏青工业园

区管委会要广泛宣传、积极组织。各申报单位可登录自治区

经济和信息化厅门户网站公示公告栏查询和下载相关文件

表格。

附件：1.自评表.doc

2.承诺书.doc

3.推荐汇总表.doc

自治区经信和信息化厅

2024 年 1 月 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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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://jxt.xizang.gov.cn/profile/upload/file/20240105/1704448169355075470.doc
http://jxt.xizang.gov.cn/profile/upload/file/20240105/1704448234702082623.doc
http://jxt.xizang.gov.cn/profile/upload/file/20240105/1704448284459001164.doc

	关于开展2024年度西藏自治区创新型中小企业评价工作的通知

